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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义绝制度是中国古代的强制离婚制度。义绝指夫妻之间出现了法定的伤害行为

而导致的恩断义绝、必须离婚，否则处以刑罚。义绝的观念自汉时即已形成，在唐时正式

进入法典，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变化，至清末修律时正式废除。义绝制度是中国古代家族社

会中礼与法融合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迁，义绝制度经历了从重视家族事务逐渐向重视个

人事务演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古代婚姻法制内在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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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婚姻中有多种离婚制度，义绝是其中的一种强制离婚制度。不管当事人的意愿如何，

只要婚姻中出现了法定的伤害夫妻之义的行为，婚姻就应该断绝。应该离婚而不离者，国家就予以

处罚。一旦判决离婚，即使以后遇到赦免，也不能重新结合。在婚姻关系解除之后，官府再追究相

关侵害人的刑事责任。据目前史料考证，有关义绝制度的规定最早出现在唐律中，此制虽经许多变

化，但基本内容未变，一直实行到清末，约千余年。

以强制离婚方式解决婚姻双方的矛盾纠纷，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古代婚姻 “合二姓之好”

的根本目的。对于如此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离婚制度，〔１〕学界已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

相当大的成就。其中陈鹏的 《中国婚姻史稿》对义绝问题考证得最为详细。〔２〕但遗憾的是他只从

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义绝，而没有将其作为法律制度进行研究，未曾对义绝进行司法实践上的探讨和

法理上的分析。一些学者发表了有关义绝制度的专门研究成果，〔３〕考证义绝的史实，分析义绝制

度的相关法律后果，对我们认识义绝很有帮助。但是他们往往集中于某个朝代，而没有从社会变迁的

·９４１·



〔１〕

〔２〕

〔３〕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有关义绝制度的主要观点得益于我读硕士时的导师范忠信先生的提点，现任导师郭成伟先生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建

国先生均为本文提出修改意见，在写作过程中又承蒙苏州大学法学院的方潇先生不吝赐教，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难免存在

疏漏乃至错误之处，理所当然地应归因于我个人的孤陋寡识。

就笔者的阅读视野来看，无论古东方法制文明的代表 《汉谟拉比法典》、《摩努法典》甚或 《古兰经》，还是西方的古希

腊罗马的婚姻制度，都没有与中国的义绝制度相似的离婚制度。

其他学者对义绝问题也多有论及。如陈顾远的 《中国古代婚姻史》和 《中国婚姻史》、赵凤喈的 《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

地位》以及史凤仪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都涉及义绝制度；陶毅、明欣合著的 《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 “离婚”

一节中，也有专题论述了义绝；另如张晋藩先生主编的 《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亦有多处介绍义绝制度。但这些论

著对义绝问题多是点到为止，未作系统的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有刘玉堂：《论唐代的义绝制度及其法律后果》，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

期；曾代伟：《蒙元 “义绝”考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金眉：《论唐代婚姻终

止的法律制度》，《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



动态层面来进行研究，很难具体了解义绝制度全面的变化。有鉴于此，本文在收集新史料的基础

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意欲从婚姻法律变迁的视角探究义绝制度，揭示出义绝制度从重视家族事务

逐渐向重视个人事务演变的趋势。

一、义绝制度的理论基础

据现有材料看，义绝之语最早出现在汉代。刘向所撰 《列女传》中已有义绝之礼。黎庄公之傅

母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４〕《汉书·孔光传》则开始有

义绝之说。时值淳于长坐大逆诛，“光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惩后犯法

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而弃去羋始等，或更嫁，义已

绝，而欲以为长妻欲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

至于较为正式地涉及义绝行为本身含义的议论则出现在 《白虎通》中，如 “悖逆人伦，杀妻父

母，废绝纲常，乱之大者，义绝，乃得去也。”〔５〕此处的 “杀妻父母”被看作恩断义绝的典型。

义绝要离去之，是因为杀害父母尊亲，是对夫妇之道的最大伤害。损害了婚姻的基础 “义”，夫妻

关系就失去了连结点，婚姻的解除便成定局。

据以上史料推测，义绝是汉代社会上通行的礼俗，似乎毋容置疑。〔６〕但遗憾的是现存的汉律

令遗文中并无义绝的具体规定。

从词源学上讲，“义者，宜也”，〔７〕就是适宜、合适。“义”从最初的合适、适宜之意成为后

来的道德规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初，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义”指原则。孔子认为 “义以

为上”，〔８〕即凡事要符合一定的原则。孟子则将 “义”列为一项道德规范，称 “义”是 “人之所

以异于禽兽者”也。〔９〕荀子更进一步把 “义”视为人生的价值所在，“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

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１０〕“义”作为一种道

德规范，集中代表了古人的伦理思想。东汉时的班固认为人作为 “有生之最灵者”，能够结成群体、

组成国家的基础在于知晓伦理。〔１１〕在强调群重视义的儒家思想中，通晓伦理是 “人之所以异于禽

兽”的关键所在。 “夫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是故圣人作礼而教人，使人有礼，知自别于禽

兽。”〔１２〕人禽之辩的理论是建构古代婚姻制度的基础，别于禽兽的夫妇之义重在强调婚姻的社会

性、身份性，从而防止淫癖和乱伦，最后达成社会整体上的和谐。

综合汉代其他文献的论述来看，夫妇之义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因素：其一，以 “义”来定义婚姻

重在强调夫妇之间的结合要适宜。适宜的标准当然不是性格相投，感情融洽，而是符合人之为人、

别于禽兽寻偶结伴的伦理根本，即以礼为判断标准，“夫礼防民之淫，章民之别”。〔１３〕在建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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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母之言是由黎庄公夫人不得宠而引起的。据 《列女传》载：“黎庄夫人者，卫侯之女，黎庄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

欲，所务者异，未尝得见，甚不得意。其傅母闵夫人贤，公反不纳，怜其失意，又恐其已见遣，而不以时去，谓夫人

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

《白虎通·嫁娶》

陈鹏先生据 《烈女传》黎庄公之傅母曰 “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推测，汉代应有义绝之条。参见陈鹏：《中

国婚姻史稿》，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０８页。

《尔雅·释天》。谊、宜同声同韵为同源字，无需另外解释，皆为宜。因而在古文之中，义又往往写作 “宜”或谊，义

与宜通假，可见 《礼记·中庸》，另外像 《汉书》之中常常见到 “仁宜礼智信”这样的词组。

《论语·阳货》

《孟子·离娄下》

《荀子·王制》

《汉书·刑法志》

《礼记·曲礼》

《礼记·坊记》



之礼时，首要的任务在于定男女之别。其二，把婚姻之义作为人伦之始。正如 《礼记》所说的有夫

妻而后才有父母、君臣等的道理。〔１４〕自然地，婚姻就成为 “人伦之本”，与 “天地之道”相契合。

于是 “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夫妇之道、长

幼之序。”〔１５〕既然通过婚姻而定人伦，自然重视维护夫妇之义。其三，明白婚姻之礼，进而遵循

夫妇之义。“婚姻之礼，所以名男女之别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道多

矣。”〔１６〕只有正了夫妻名分，才能维护人伦大义。

更重要的是，古代人对婚姻的目的的认识在于，使两个家族之间和睦相处，进而维护社会的稳

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代婚姻的主体与其说是男女当事人，不如说是双方的家长。汉人有一句非

常著名的话，即 “婚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１７〕当把 “夫妇之义”视为一切

伦理道德的起点时，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关系由此推广而出。婚姻中一旦出现

了有损双方家族的义绝行为，夫妇之义就荡然无存，婚姻就必须解除。

从上述义绝的词义和基本思想可以看出：婚姻的目的在于合好两个家族，双方家族利益达到平

衡就是婚姻之义的达成；夫妇结合的原则重在适宜，夫妇之义的 “义”就是夫妻基于基本的人伦对

对方及其家族所应承担的义务，是人伦之大本。一旦这个基础被破除，夫妇之义就必须断绝。这构

成了汉代社会上的总体认识和主流社会的思想基础，并奠定了后世义绝制度的理论基础。夫妻基于

人伦对对方及其家族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渗透到法律中，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的官府强

制离婚制度 “义绝”。但对于礼制而言，只是确定了义绝的基本理念，“而法律则是将义绝之说

具体化、制度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１８〕由于在汉代以前，婚姻主要由礼来调整，汉代又允许

以经补律，引经决狱，义绝没有在律文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二、义绝制度的历史演进

汉代之后，晋人定律，未见有义绝之条。〔１９〕到唐代时，律典中开始出现义绝的规定。宋元时

期，司法活动中多处见到有关义绝的内容。明清时，义绝制度发生了与唐时相比很大的变化。清末

修律时，这一经历千余年的古老规定正式废除。

唐代有关义绝的规定主要在律典及其疏议中。至于现存的令格式中，就笔者的阅读视野来看，

未见义绝的相关规定。下面以唐律为主分析义绝的相关内容。

（一）唐律关于义绝的规定

据现存的法律史材料考证，唐代最先使义绝入律。《唐律·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诸

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疏议曰 “义绝，谓 ‘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

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

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

奸，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

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其他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归纳出唐代义绝制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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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序卦》中亦有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所以子思才说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礼记·郊特牲》则云：“夫昏礼，万世之始也。”

陆贾：《新语·道基》。

《礼记·经解》

《礼记·昏义》

金眉：《论唐代婚姻终止的法律制度》，《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

据 《南史》记载，当时有谢眺告王敬则反逆，王敬则父子因此被诛杀。王敬则的女儿就是谢眺的妻子。为报父仇，谢

眺的妻子常携带利刀，意欲报复谢眺，谢眺终日不敢见她的面。夫妇之义已绝，而不闻离异。由此案例可推断，晋代

并非强制离异。



其一，义绝的行为。主要有五个方面：夫妻分别对对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实施了殴伤行为或夫

妻双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发生了殴伤行为，妻子犯奸和意欲谋杀丈夫。

其二，义绝的法律后果。法律认定上述的 “殴伤”、“奸非”和 “谋杀”行为为犯罪行为，在承

担刑事责任外，虽逢赦免，夫妻之间仍然构成义绝，官府仍应强制解除其婚姻关系。即使妻子未曾

庙见，行成妇之礼，如有犯者，亦为义绝。即 “义绝，妻虽未入门，亦从此令。”〔２０〕

其三，义绝的处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疏议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夫妻义合，

义绝则离。违而不离，合得一年徒罪。离者既无 ‘各’字，得罪止在一人，皆坐不肯离者；若两不

愿离，即以造意为首，随从者为从。”疏议完全继承了汉代以来义绝的基本精神，把义视作夫妻连

接的纽带，一旦发生了前述伤害夫妇之义的行为，婚姻必须断绝。否则对不离异的一方，处以徒刑

一年。如夫妻双方都不愿离异的，则按造意为首，随从者为从的原则处罚。

其四，义绝的认定。疏议对此的解释为，“皆为官司判为义绝者方得此坐，若未经官司处断不

合此科。”〔２１〕婚姻是否义绝需要有官府判决，否则，不适用该条规定。可见，唐代属于官府判决

的义绝制度。

上述是唐代义绝制度的立法规定。至于这些条文在实际中如何执行，唐代司法官员如何认定义

绝，以及唐代的主流社会如何看待义绝，由于书面的记载中缺乏具体的案例而无法得知，对此只能

做如上的简单介绍。

（二）宋元义绝制度的继承与变化

宋元义绝制度在继承唐代基本精神的同时又有一些变化。这既表现在立法的内容上，也体现在

司法的判决上。这些都为明代义绝制度的新规定奠定了基础。

１．宋代义绝制度的继承

宋代义绝制度对唐代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律文中。《宋刑统·户婚》中有关义绝的相关规定基本

上沿袭唐代，对符合义绝情形而拒不离异的当事人，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也相同，即 “合得一年徒

罪”。

２．宋代义绝制度的变化

其一，义绝范围有所扩大。宋令增加家长或丈夫逼妇为娼者也构成义绝的规定。“诸令妻及子

孙之妇若女，使为娼，并媒合与人奸者，虽未成立，并离之。”〔２２〕此所引户令中，虽然并未明确

说明是因为义绝而断离的，但根据 《庆元条法事类》引户令有 “诸妇犯奸，非义绝”来看，逼妇为

娼者构成义绝是毫无疑问的。〔２３〕

其二，增加对义绝婚姻未断离的当事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庆元条法事类》对此有具体规定，

“诸犯义绝，未经断离，而相犯者，及奸者，各论如服纪法。罪至死，奏裁，准凡人至死者，以凡

论。”〔２４〕凡是涉及死罪的伤害亲属的行为，当其实施杀害行为的时候，夫妻之间恩义已绝。依据

“夫妇义合”的人情与法理，既然婚姻之义已失，一旦对一方科以刑罚，另一方就不必再以服制定

罪，夫妻就不用再承担身份上的刑事责任。对于 “义同卑幼”的妻子一方来说，实际上是减轻了她

的刑事责任。文献记载在当时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案例一：寿州杀人案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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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唐律·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

《唐律·户婚》“义绝离之”条及疏。唐律有关义绝制度的规定如此详尽，据此可以推断，至少在隋朝时义绝制度已经

比较成熟了。因为学界大多认定，唐律的最初版本 《武德律》几乎是隋律的翻版，连条目的数量都基本相同。故而，

唐代义绝制度也应该是对隋朝义绝制度的继承，只是由于现存史料所限，我们无法看到隋律义绝制度的相关内容而已。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杂门》引户令。

同上。

同上。



寿州有人杀死妻子的父母兄弟数口人，州司按 “不道”罪连坐其妻。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

即是义绝，……不当复坐其妻。”〔２５〕

案例二：杨预告子媳不孝案

杨预参与杀死儿媳的父亲后，因故没有坐狱，儿媳也没有离异归宗。但由于杀亲之事，儿媳不

免会做出对舅姑不礼之事。现杨氏告子媳不孝。军判官姚瑶认定，“虽有仇隙，即仍以为妇，当尽

妇礼，欲并科罪。”但郡守陈振孙认为亲属相伤在前，已犯义绝，夫妻名分已失，子妇不用再负刑

事责任，“况两下相杀，又义绝之犹大者乎……今其妇合比附此条，不合收坐。”对于陈振孙的判

决，当时的人 “皆服其得法之意焉”。因为杨预案中已经出现了义绝的行为，“当离不离，是以为违

法”。在这种情况下，儿媳的不合礼之举是很正常的，不用追究不孝之罪，“如杨妇尽礼于舅姑，则

为反亲事仇”。〔２６〕

上面引用的两个案例中的义绝情形都涉及 “罪至死”的法定情节，司法人员断定夫妇之义绝，

准许依据常人定罪，作为妻子的一方均免予刑事处罚。

３．元代义绝制度的变化

元代义绝制度在继承唐宋义绝基本原则的同时，又有诸多创新，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义绝屡见不

鲜，反映出许多新变化。

其一，对义绝的处罚有所减轻。元代对犯义绝的处罚已经从唐宋时的徒刑减为杖刑。《元典章

·户部》规定：“凡义绝者，离之，违者杖一百。”相对于唐宋时的徒刑一年，元代对义绝的处罚明

显减轻。

其二，对义绝的内容有了新认识。元代是义绝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元典章》中有许多断例，把丈夫虐待殴伤妻子、强奸继子之妇、调戏儿媳等行为都认定为义绝，

并判决离异。当代学者曾代伟先生对此有专门研究。他通过对元代义绝的详细考证，明确把义绝的

变化分作九个方面：将妻卖休转移、逼令妻妾为娼、女婿虚指岳丈奸亲女、媳妇诬告翁欺奸、妻告

夫奸男妇、翁调戏和奸及强奸男妇、夫殴伤妻母、丈夫故意损害妻子身体、将犯奸妻转卖为

驱。〔２７〕这就大大扩展了义绝的范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新认识。鉴于篇幅所限，这里略举几例，

以资说明。

案例一：将妻转嫁卖休

谭八十一立休书，得了谭四十三的钱财后，把妻子阿孟转嫁与其为妻。法司断定，“据谭八十

一与本妇已是义绝，又系卖休买休，俱各违法，参祥议合令谭四十三与孟离异归宗。”〔２８〕

案例二：逼迫妻妾为娼

王用将妻阿孙、妾彭鸾哥打拷，勒令为娼，接客觅钱。“刑部议得，人伦之始，夫妇为重，纵

妻为娼，大伤风化。若止以前断罪，许令同居，却缘亲夫受钱，令妻与人通奸，已是义绝，如有违

反，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凡奸夫决八十七下，离异。”〔２９〕

案例三：虐待殴伤妻子

钱万二在妻子狄四娘身上刺青绣，又在四娘的背上和两腿上刺青龙，让其妻裸体在大街上敞出

所刺绣的图案，从中得钱。杭州路法司认定钱万二对妻子的伤害行为 “已伤夫妇之道，似难同居，

如将本妇离异归宗。”〔３０〕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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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

对于该案情的原述可参见周密：《齐东野语》卷８。

参见前引 〔１〕，曾代伟文。

《元典章·户部》，《休弃·离异买休弃》。

同上书，刑部，《纵奸·逼令妻妾为娼》。

同上书，刑部，《不义·将妻沿身雕青》。



案例四：翁调戏男妇

董文江调戏儿媳，到了晚上又敲儿媳的房门，最终未成行奸。司法官员认为，“翁调戏男妇者

为义绝。”“虽未成奸，以乱人伦尊卑之礼，……福矜与妇董绵和离异归宗。”〔３１〕

上述诸案例中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都作为义绝来处理，判决婚姻离异，显示元代对义绝已经有

了新的认识。法司认为丈夫虐待、殴伤妻子的行为使婚姻本身无法再维持了。可见，元代对夫妇之

道的认识大不同于唐代。唐代夫妇之义更多建立在对双方家庭的责任上，而元代更注重夫妻双方的

感情和好。遍观唐宋时期有关义绝的相关律文，只规定有 “妻欲害夫者”构成义绝，而对于丈夫害

妻则无相关规定。

其三，司法判决中力求协调妻告夫与干名犯义的矛盾。通过前述案例的分析，可以肯定元代已

经将丈夫殴打妻子的行为认定为义绝，但是当妻子真正去告发丈夫时，必然又会以卑犯尊，干名犯

义。《元典章》中的李阿邓案足以说明元代在司法判决中已经注意到这些矛盾，并力求予以解决。

案例五：强奸继子妇并殴妻

李先强奸继子之妇阿李，并将妻子李阿邓打伤，李阿邓告到官府。按伦理纲常，夫妻应该相

隐，李阿邓的告发行为已构成干名犯义。但本案的关键点是法司并未追究李阿邓干名犯义之罪，而

是依据 “夫妻原非血属，本以义相从，义和则固，义绝则异”，认定李先的行为构成义绝，判决李

先与李阿邓离婚。既然夫妇之义不在了，故而妻告夫不属于干名犯义。“现将李先断讫，看详李先

所犯，败伤风化，渎乱人伦，仰合与妻离异。”〔３２〕

据前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元代不仅在义绝的处罚和范围上出现变化，且法司对夫妇之义有了

新的认识，并力求在判决中协调新旧规定之间的冲突。这就为明律在干名犯义条中重新解释义绝准

备了条件，元代义绝判例在此的过渡作用极为关键。〔３３〕

（三）明清义绝制度的新发展

明代义绝制度在继承宋元变化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明律中第一次明确把义绝的侧重点完

全放在夫妻关系之内，清律关于义绝的规定完全沿袭了明律，具体的解释也同样放在了干名犯义

条。由于二者相似，为了分析的方便起见，对明清的义绝制度一并进行探讨。〔３４〕

１．明清律典对义绝的新规定 〔３５〕

明律中的义绝附于 《大明律·户婚》 “出妻”条后，“凡妻无应离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

十，……犯义绝，应离，而不离者杖八十。”对于何谓义绝，本条律文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是在

诉讼门 “干名犯义”条小注中作出了列举性的规定： “义绝之状，谓如婿在远方，妻母将妻改嫁，

或赶逐出外，重招别婿，及容止外人通奸；又如本身殴妻至折伤，抑妻通奸，有妻诈称无妻，欺妄

更娶者，以妻为妾，受财将妻妾典雇，妄作姊妹嫁人之类。”

上述规定有两大内容：其一，义绝的行为仅有两类，伤害丈夫的行为和伤害妻子的行为。其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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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刑部，《内乱·翁戏男妇断离》。

同上书，刑部，《内乱·妻告夫奸男妇断离》。

显然那种认为现有元朝资料尚未发现因义绝而断离的案例、元朝法律没有唐宋法律七出、义绝之规定的观点值得商榷，

这些通说忽视了 《元典章》中大量的义绝断例。在这些案例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断离的词句，但其 “听离”、 “令

……离异”、“将……离异”、“离”，并将本妇归宗，就是令夫妇离婚，且不得再结合，这与唐宋时因义绝而断离的情形

是一致的。

对明清律中有关义绝的列举性规定，首先必须明白为何将其置于干名犯义条小注中。主要原因在于明清律中的义绝之

状，如果告发都是以卑犯尊，要追究干名犯义之罪。现认定此类干名犯义的行为都构成义绝，则无论丈夫对妻母的告

发，还是妻子对丈夫的告发都不再构成干名犯义。

明清律有关义绝的规定是对唐以来义绝内容的补充性解释，还是重新定位，对此问题看法不一。张晋藩先生在 《清代

民法综论》中是把它看作补充性的规定，而陈鹏在 《中国婚姻史稿》中认为：“明 （清）律所称之义绝，则与唐律之义

悬殊。”《中国法制史》明卷的执笔人怀效锋也认为明律干名犯义中义绝的解释大不同于唐。笔者认为既然明清律中的

义绝与唐代的义绝相差悬殊，可见就不仅仅是对唐的简单补充，而应该是一种更新。



二，对犯义绝的当事人的处罚进一步减轻，仅杖八十。

明清律对义绝之制有新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和唐宋相比，其关注点是夫妻个人受

到的伤害，而不再是涉及双方家族的伤害。据此，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明清律中相当于唐律

中的义绝规定，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代之而出现的是散见的为直接保护妻而作的若干个别的审判的

离婚规定。”〔３６〕其二，与元代分散、粗疏的断例相比，明清律在法典中对 “义绝之状”做了清晰

明确的概述性规定。

２．司法实践中对夫妻犯义绝的处理更加灵活

明清时期相对丰富的义绝判决材料显示，相关的司法判例更趋复杂化，相似的案情往往因不同

的司法官员和当事人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下根据 《刑案汇览》和 《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的

案例，具体分析明清有关义绝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鉴于夫妻在服制上的定罪不平等，是否认定义

绝直接影响其相应的刑事责任，笔者根据当事人男女主体的不同分别探讨。

（１）对丈夫义绝的处理

《大清律例增修通纂集成》“出妻”条注有：“义绝而可离不可离者，如妻殴夫，及夫殴妻至折

伤之类。义绝而不许不离者，如纵容抑勒与人通奸及典故与人之类。”对于夫妻相殴至折伤的义绝

情形，是否离婚由自己选择；而对于丈夫抑妻通奸、受财嫁卖、典雇妻妾之类侵害妻子利益的行

为，可由她提出离婚，在律必须离。婚姻关系解除之后，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具体

到司法判决中，丈夫殴伤妻子和嫁卖妻子的行为很少按照义绝来处理。〔３７〕既然没有判决离婚，那

么鉴于夫妻法律地位不平等，丈夫就可以比照常人减轻处罚。

其一，殴伤妻子。案例一：汪茂文殴妻

汪茂文殴妻至折断七齿，按律应该是义绝，夫妻身份已失，就应该以凡人论。但此案并没有按

义绝处理，而是按夫殴妻论处，“照夫殴妻至折二齿以上，减二等杖九十律”。结果丈夫凭借其身份

减轻了处罚。〔３８〕

其二，嫁卖妻子。案例二：将妻嫁卖不从故杀妻命

陈尚德因贫欲嫁卖其妻李氏，此为法定的义绝情形，夫妻名分应该解除，陈尚德应依凡人论

断。但结果本案还是 “以夫故杀妻科断”，减一等处罚。其借口就是陈尚德的行为是未遂，“未得受

财礼，且未许有后夫，亦未交给刘标。”〔３９〕

前述两个案例中 “殴妻”和 “嫁卖”行为都是法定的义绝行为，按律都是应该离异，夫妻身份就不

存在了，应以凡人论。但司法实践中却都以各种借口变通，最终都达到一个目的，减轻夫方的责任。

其三，抑妻通奸。对于此类的行为，不同的官员会做出不同的判决。高洪良案和丁十案比较

典型。

案例三：夫谋杀妻伤而未死

高洪良先是与人通奸，后又谋杀其妻。他已经犯了义绝，即 “该犯恩义已断”，且问清楚其妻

也愿意离婚。很明显，高洪良应以常人论，谋杀应该是斩立决。非死罪减一等也该是斩监候。但此

案最终却按 “夫殴妻至死故杀亦绞律上减一等满流”来判刑。〔４０〕

案例四：被人怂恿逼妻卖奸将妻殴死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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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６页。

《刑案汇览》有关义绝的众多成案中都显示出这一倾向，后文的两个案例仅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吴宏：《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纸上经论》，郭成伟等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９页。

［清］祝庆祺等：《刑案汇览》卷四十。此案是嘉庆十二年说帖，并不是终审案，其判决未必最终生效，因此，当事人

最后接受的刑罚可能会有变化。但笔者认为，在 “说贴”以及后面引用的 “现审案”中可能出现的处罚变化，并不从

根本上影响对义绝的考察，同样能反映义绝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化。

同上书。



丁十逼妻卖奸，因其不从，将妻子折磨致死。已犯义绝，即 “抑妻卖奸”。既然夫妇之义已绝，

提督认为应该照凡人斗杀律来处理，判决 “绞监候”，不再依夫杀妻的名分来按服制定罪。〔４１〕

这两个案例说明，义绝婚姻是否断离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对于高洪良，法

司没有按义绝断离，结果以 “夫殴妻至死故杀”在绞刑上减一等而判决流刑；而对于丁十，法司按

“夫妇之义已绝”，照平常人斗杀则判绞监候。

（２）对妻子犯义绝的处理

前述都是男子犯义绝的司法处理案例。对于女子因抗拒卖奸，误伤并导致丈夫死亡的情况又该如

何判决？是否断绝婚姻和如何追究女方刑事责任？下面王阿菊和林王氏案例的不同判决具有代表性。

案例五：被夫屡次殴逼卖奸将夫殴死

王阿菊因其夫强迫其卖奸，执意不从而与丈夫罗小幺发生争执，顺手拿滚水泼其夫，泼到丈夫

的胸膛等地方导致丈夫身死。贵州司明知王阿菊 “尚非无故逞凶干犯”，但还是认为死者既是罪犯

之夫，“名分攸关”，最终以夫妻的身份判决王阿菊斩立决。〔４２〕

案例六：被夫逼令卖奸拒奸误毙夫命

林王氏的丈夫林阿梅，“贪利无耻，欲令该氏与何景星通奸”。林王氏举柴向调戏她的何景星打

去，不想误中其夫，致其丧命。福建司则认为，“林王氏与林阿梅夫妇之义即绝，可否即照寻常因

斗误杀旁人之律拟以绞监候，秋审缓决一次后，即予减等之处。”在婚姻关系解除后，法司就可以

按照普通人 “寻常因斗误杀旁人之律”处决林王氏绞监候。〔４３〕

两个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两个男性被害人罗小幺和何景星都具有法定的义绝情节，但对于两

个女性伤害人的判决结果却不同。案例五王阿菊的判决是 “合依妻殴夫致死者斩律，拟斩立决”，

案例六林王氏的处罚则是 “拟以绞监候，秋审缓决一次后，即予减等之处”。

同样的法律条文，同种犯罪动机，相似的犯罪情节，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量刑结果，正说明对

义绝进行司法实践考察的必要性。立法上的规定是 “直线”的，只要符合法条列举的情景毫无疑问

就是义绝，结果只会有一个 离婚。但涉及具体的判决时，情况却往往很复杂。“斩立决”和 “绞

监候”的区别不仅仅是刑罚的一个等级的差别，“绞监候”的案件遇到会审可能得到赦免，案犯的

最终命运截然不同。

（四）义绝制度的废止及其域外影响

清末修律时，义绝的规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公布的 《大清现行刑律》

规定：“如犯义绝，离而不离者，亦处八十等罚。”何为义绝之状，刑律没有具体列举。明显的变化

反映在处罚上，即对当事人处以八等罚金。现行刑律实行的是五刑分，罚金、徒、流、遣、死五

等。其中罚金又分为十等，八等罚金就是罚银十五两。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二月完成的 《大清刑

律草案》则完全没有了义绝的相关规定，在法典上正式废除了这一沿袭千余年的法定离婚制。

义绝制度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古代法律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义绝制度在内容上全盘

移植唐代的规定，只是处罚略有变化。据 《法曹至要抄》引 《户婚律》云：“犯义绝者，离之；违

者，杖一百。”〔４４〕不同于唐代 “徒一年”的处罚。朝鲜的义绝与唐代的义绝比较雷同，“妻妾有犯

下列诸项而夫不离异者，处笞一百，并离异：‘一、谋害和殴打夫者；二、殴骂夫之期亲以上尊长

及外父母者；三、与袒免以上亲通奸者’。”〔４５〕处罚也有所变，即 “笞一百”。东南亚的越南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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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前引 〔４４〕，杨洪烈书，第１５１页。



在过义绝制度。据杨洪烈先生对中国法律在安南之影响的考证，“婚姻解除之条件为 ‘七出’：‘诸

妻、妾已有义绝而其夫隐忍不去者，以贬论以轻重’”的结论来看，〔４６〕安南也有义绝制度。

三、对义绝制度演进规律的几点认识

义绝制度从唐代正式在法典上出现，后历经变迁，到清末修律最终被废，体现出婚姻法制内在

的发展规律，即从重视家族事务逐渐向重视个人事务的趋势演变，愈来愈强调夫妻本身的利益，关

注夫妻双方责任的分担，弱化国家对婚姻的干预力。

（一）唐代义绝制度体现家族本位

唐律中的义绝情形主要涉及伤害家族利益的行为，定位于夫妻关系之外，是家族本位主导下的

离婚制度。在 “殴伤”行为中，夫妻双方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斗杀而导致婚姻解除，最能体现婚姻中

家族利益的重要性。既然婚姻是为了 “合二姓之好”，现在二姓之间打骂斗杀，失去了和平共处的

基础，两姓断绝家族外交乃势所必然。

至于 “妻与夫之缌麻以上亲奸，或夫与妻母奸”的奸非行为，则主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替双方

的家族考虑。无论妻抑或夫的犯奸行为都是干名犯义，不知廉耻，不明教化的禽兽之行，对人伦道

德的防线构成了威胁。此种行为必然会对双方的家族关系造成不和谐，强制离异可以称得上是釜底

抽薪的 “绝招”，更是净化社会风气的明智之举。

以家族法为本位，必视夫为妻纲为夫妇之礼的根基，唐代的义绝制度是夫尊妻卑的代表。唐律

中所列举的义绝情形，除了 “夫妻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自相残杀”外，其

他的四个方面都体现了夫尊妻卑，妻子的责任义务明显重于丈夫。其一，“殴伤”行为。对丈夫的

伤害程度要求达到杀害或殴伤，相比较，妻子则只要有出言不逊的骂詈就构成义绝。其二，“奸非”

行为。对妻子来说，只要与丈夫缌麻以上的亲属相奸，就构成义绝；而对丈夫仅限于与妻之母相奸

的行为。其三，“谋杀罪”。这是对妻子单方面提出的要求，妻子意欲谋害丈夫就构成义绝，而对于

丈夫伤害妻子的行为则没有任何限制。显然，唐代义绝的规定是男尊女卑的一边倒。在男尊女卑的

社会中，凡涉及夫妻关系时，法律明确规定妻从夫的原则。妻在法律上相当于卑幼，夫在法律上相

当于尊长，二者的地位明显悬殊。这在 《唐律·斗讼》 “告缌麻以上卑幼条”中说得再明白不过：

“其妻虽非卑幼，义与其亲卑幼同。”

（二）元明清义绝制度体现对个人事务的重视

在家族法下，传统的中国社会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夫妻本位和男女平等，但随着文明的演

进，传统法律文化渐失家族性，义绝制度体现出对女性人身权益的重视，更加关注婚姻关系本身。

其中，元代有关义绝的断例极为关键，对义绝的关注更多立足于妇女一方受到的伤害，为明清义绝

制度的新定位奠定了基础。

１．元代义绝重视妇女一方的权益

元代的判例对于义绝制度的发展变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通过断例明确把嫁卖妻子、殴打侮

辱妻子之类的情形都认定为义绝的行为，判决女子归宗。这既避免了一味沿袭唐代家族利益的义绝

制度可能出现的脱离婚姻生活实际的僵化，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利益。虽然这

些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男权社会中妇女受虐待、奴役的地位，但它在倡导人伦，重风化的同时，还

是对丈夫为所欲为的暴行起到限制的作用，对女性权益有所保护。诸如 “听离”、“离异”、“离”、

“归宗”的救济方法，在当时既是帮助女性逃脱婚姻苦海的最有效的方法，又是对男子最有效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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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４７〕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婚姻稳定。

义绝断例中体现出来的对女性权益的重视与整个蒙元文化的独特性有关。元时的社会经济，特

别是商品经济在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元代商人入仕屡见不鲜。著名

人物奥都刺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附权

臣，营求入仕。”〔４８〕普通商人亦可摆脱倍受压抑的地位。加上元时的对外贸易发达，元大都作为

商业性大都会更是云集八方的商界精英。这些都大大膨胀着人们追逐利益的观念，强烈地冲击着伦

理秩序的防线，影响着人们的婚姻价值取向，挑战着传统 “夫妇之义”的观念。婚姻中的买卖性、

契约性在元代尤为明显，嫁女如同卖女。婚姻成立后，丈夫或因家境贫寒，或利欲熏心，典妻、逼

妻为娼、休弃并进行转卖，亦即买休卖休的现象极为厉害。由于妻子不从，丈夫变本加厉地殴打妻

子。〔４９〕如果沿袭唐朝的规定，这些严重侵害女性利益的行为都不能归入夫妇之义绝的范围。而元

代在司法判决中则把这些伤害行为都作为义绝来处理，听离并断女子归宗。这样，蒙元司法者用判

例灵活处理了现实需要与法律滞后间的矛盾，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尽管断女子

归宗，使其摆脱婚姻的苦海并非理想的选择，但是对司法裁判官而言，提供这种救济方法已经是务

实的明智之举。

２．明清义绝关注夫妻个人的利益

明清义绝关注夫妻个人的利益，其涉及的侵害行为多与婚姻关系本身的状况有关，而与家族的

关涉不大，其关注重心大不同于唐代，这有许多表现。

其一，重视丈夫受到的伤害，对丈夫的利益给予更多关注。在涉及丈夫受到的伤害时，唐代有

关义绝的法律规定只有一条，即妻子意欲谋害丈夫，明清则进一步把妻母改嫁其女，重招新婿，赶

女出门抑或容忍其女与外人通奸等行为均作为义绝情形。这些侵犯的都是丈夫本身的利益，剥夺了

他作为丈夫在婚姻中所享有的专属权。

其二，明清干名犯义条小注中的解释也体现了对女性人身权益的关注。首先，丈夫殴妻至折

伤，已经作为义绝来断离，这是限制男权、保护女性的进步立法。其次，对抑妻通奸、嫁卖之类的

行为也作为法定离异的条款，是对男权滥用的惩治，也保护了妻子的身心健康。再次，“有妻诈称

无妻，欺妄更娶者，以妻为妾”之类，侵犯妻子的名分，制止该行为可谓对妻子人格权的维护。

明清义绝制度由强调家族间的亲属相伤行为，转向关注夫妻之间的伤害行为，夫妻双方的责任

渐趋平等化，渐失家族性而趋向于婚姻关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与婚姻中利益的纠纷表现得更加突

出有关。明清律例中列举的义绝情景大多都与利有关。先看女方，如果女婿在远方的话，不管是妻

的母亲将女儿改嫁，还是重新招女婿进门，都是一个利在驱使。再看男方，“抑妻通奸”，“以妻为

妾，受财将妻妾典雇，妄作姊妹嫁人之类”都是因为有利可图。这些破坏夫妇之义的行为，在唐时

也许并不突出，但到宋元以后确实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元史·刑法志》户婚门提到关于婚

姻问题的四十条规定中，大约有一半是关于财产问题的，而唐律关于婚姻问题有二十一条，只有婚

姻与聘财一处规定了财产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婚姻中的财产纠纷还没有成为主要的矛盾。

明代义绝制度中的变化是整个文化变迁的反映，与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化进程加速，市民

阶层壮大和个人意识觉醒相一致。社会经济的变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多方位的改变，使明代思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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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关汉卿的爱情剧 《救风尘》中，主人公赵盼儿巧施妙计，展尽风尘手段，还不就是为了骗得周舍出具休书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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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陈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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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发生变化，原来士、农、工、商的 “四民”秩序崩溃。王阳明指出 “四民异业而同道”。〔５０〕李

贽也曾大声疾呼：“且商贾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

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５１〕张居正倡导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

在此基础上，“心学”重视人的价值，强调 “人欲即天理”。人要 “率性而真”地表达自己合理的欲

望，包括情欲和物欲。对于情欲，李贽大胆肯定男女之情，提出 “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并认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５２〕对于物欲，王艮认为 “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

理处”，〔５３〕所谓 “百姓日用”，即指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５４〕

３．国家对婚姻干预力的弱化

义绝制度是国家强制离婚的制度。具体的刑事处罚因时代而异，总的趋势是渐趋减轻的。义绝

离婚也从无条件服从到可选择离异，足见国家的干预力呈弱化趋势。

（１）刑事处罚渐趋减轻

前文已述，义绝在唐代最早入律后，对拒不离婚者，要处以徒刑一年。如夫妻双方都不愿离异

的，则按造意为首，随从者为从的原则处罚。宋代有关义绝的律文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规定，处罚

也同样是徒一年。元代对义绝的处罚减为杖刑一百。明律对义绝的处罚进一步减轻，仅杖八十。清

律关于义绝的处罚规定完全沿袭了明律。到清末修律时，对义绝的处罚进一步减轻，仅仅处以八十

等罚，即罚银十五两。至于完全废除义绝制度则到 《大清刑律草案》，义绝这一沿袭千余年的法定

离婚制最终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有关义绝处罚的变化很明显，从唐宋时的徒刑一年，到元代的杖刑一百，明清杖刑八十。晚清

为罚金十五两，直至最终废除义绝制度。这种变化发展趋势正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婚姻

的干预程度在逐渐减弱，对义绝刑事处罚的力度亦渐趋减轻。

（２）婚姻解除的可选择性增强

伴随着对义绝刑事处罚的逐渐减轻，婚姻解除的可选择性逐步增强。前述史料表明，在唐代，

一旦官府判决存在义绝的情形，夫妻就必须离异，即使遇到赦免也不能改变。明清时根据情节不

同，出现有可离不可离者、有不许不离者的具体区分。“义绝而可离不可离者，如妻殴夫，及夫殴

妻至折伤之类。义绝而不许不离者，如纵容抑勒与人通奸及典故与人之类。”其一，那些事关人伦

风化的侵害行为是必须断离的，而一旦断离，夫妻关系顿失，夫妻身份效力及与服制相关的刑事责

任也自然消失。其二，对于夫妻之间的人身伤害行为法律采取消极的态度，可离可不离。这种区分

显示出婚姻解除的选择权增强。

婚姻解除的可选择性增强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首先，这是法律制定中的轻重不同所致。据

薛允升考证，明律和唐律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 “重其所重”、“轻其所轻”。〔５５〕明律在 “典

礼及风俗教化”等一般性的犯罪上，较唐律作了从轻处理。很明显，有关义绝的法律规定是关涉礼

教风俗的一般性犯罪，无疑应属于轻其所轻的范围。

其次，标榜仁政恤刑、缓和矛盾的需要。宋代之后，中央集权政治日益加强，明清时期情况尤

为严重，致使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矛盾更加尖锐。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等人对君权的猛烈批判中，可见君权专制之毒烈。刘宗周的弟子张履祥于明亡后亦有言：“《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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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阳明全书》卷二五，《节庵方公墓表》。

李贽：《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李贽：《续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语录》。

明代的文学作品也反映出对平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以个人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始终占主

导地位。传奇、小说、弹词小曲等通俗文化更多地描述普通市民的生活，其形式亦走向成熟。

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祭享》。



虽以君臣同游为第一条，其实中三百年未之有也。毋论三代君臣腹心手足之义，即汉、唐君臣相与

之义，难以仿佛。……三百年中，大概是一 ‘否’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５６〕出于缓和

各种社会矛盾的需要，以君主为首的立法者不断减轻对义绝之类违反婚姻礼俗的行为的处罚，不但

不会从根本上直接、即时地影响君主专制，相反，却可以起到美化仁政的效果。

再次，对功利思想、个人意识和平民社会的回应。宋元之后随着功利意识的张扬，等级、身份

的限制也在明显松动。这些变化表现在婚姻上则为关涉个人利益的纠纷更加突出，《名公书判清明

集》中的判词反映了婚姻诉讼中的这种倾向。在胡石壁 “妻背夫悖舅断罪听离”判词中，阿张与朱

四结婚八年后，告朱四痴愚，要求离婚，并告朱四之父对其非礼。在儒家伦理道德中，女子无去夫

之义，现在阿张 “既讼其夫”，“又讼其舅”，〔５７〕法官都未予非难，足以显示出其对夫妻个人利益

的重视。其他的诸如 “妇以恶名加其舅以图免罪”、“既有暧昧之讼合勒听离”和 “子妄以奸妻事诬

父”等判词，也足以说明与家族合好、家丑不可外扬相比，夫妻关系本身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明清时期立法上增强婚姻解除的选择权，减轻对义绝的处罚，是对上述变化的回应。

余　　论

义绝的思想在汉时即已成熟，义绝制度继唐之后，历代沿革，不绝于缕。在 “造福后世”的同

时，它还 “泽被四方”，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产生影响。由此可见，义绝完全适应了中华法

系的文化土壤，也与家族社会制度相适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义绝制度渐失家族性而趋向于关注夫

妻个人，并开始重视女性权益的保护。

由于唐代去古未远，门阀宗族势力还比较兴盛，把家族关系作为义绝制度的出发点和调整重心

是很自然的，家族关系的稳定和谐事关整个江山社稷的安危。宋代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和财

富流转关系的加快，士庶的界限进一步被打破，门阀家族势力走向解体。蒙元新贵统治的本身就是

对原有家族势力的重新整合，加上其本身就没有太多的儒家理想成分，义绝判例在实践中逐渐改变

了原有的观念，重视婚姻中的利益纠纷，重视妇女一方的权益。明代的朱元璋出身寒门，整个明朝

的士绅阶层又几乎全是由科举选拔出来的精英读书人组成；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约着家族的势

力；日益萌生的个人意识，侵蚀着婚姻伦理的防线。这些都对固有的家族观念产生极大的冲击，使

其影响力不断消减。这都说明，婚姻法制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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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一 《备忘三》。

判词的具体内容参见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




